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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自律检查规则》
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基金行业自律管理规则体系，保证自

律检查规范高效实施，不断引导基金行业健康发展，保护投

资者合法权益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

对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自律检查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自律检查规则（试行）》）进行了修订（以下简称

《自律检查规则》）。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《自律检查规则（试行）》自2014年实施以来，对规范

协会自律检查工作、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、提升合规运营水平、

维护行业良好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同时，随着行业不断发

展，机构两极分化、良莠不齐的情况依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，

其违规行为日趋隐蔽，并具有复杂程度较高、跨领域跨板块

延伸等特征。2014年制定实施的《自律检查规则（试行）》

已无法与时俱进地适应自律检查的新形势和新要求。鉴此，

有必要针对复杂多变的行业现状，对原有规则进行修订。具

体而言：一是提升自律管理制度整体性、系统化水平，进一

步优化事中管理机制。此次修订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自律管

理主责主业，对检查程序的工作开展进行全链条梳理规范，

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、细化相关规则颗粒度，从制度层面有

效衔接前端日常管理以及后端审理处分，建立健全常态化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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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基金自律管理体系，分类施策、扶优限劣。二是完善自律

检查工作程序，提高透明度，规范执法执纪权力实施。《自

律检查规则（试行）》发布已逾8年，相较于当前检查实践

存在滞后，且部分程序规定较为原则，无细化落实规范。此

次修订细化了相关检查程序，进一步规范了检查工作开展，

建立了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。三是增设对从业人员检

查、处置依据，压实主体责任。针对近年来行业频发的从业

人员违规现象，现行规则缺乏对从业人员的检查处置依据。

此次修订，从检查方式及证据固定等多角度落实从业人员检

查、处置规范，防止违规人员利用规则逃避个人追责或者转

换“马甲”重新“上岗”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《自律检查规则》共 4 章，27 条，包括总则、实施检查、

检查处理和附则。此次修订主要包括：

一是明确适用范围，提升违法违规行为检查覆盖面。此

次修订规定协会对协会会员、在协会登记机构、产品备案机

构、基金从业人员及其他自律管理对象开展自律检查，实现

自律管理工作有效覆盖。自律检查不因检查对象是否会员、

是否个人而区别对待；根据检查需要适用适当检查方式及检

查手段。

二是完善检查程序，规范开展检查工作。此次修订对具

体检查程序及检查方式进行了明确规范，有助于行业对协会

自律检查工作的开展建立基本认识、形成正确预期。同时，

进一步明确检查人员开展自律检查工作要求，压缩自由裁量

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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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健全制度衔接机制，构建一体化自律规则体系。此

次修订在工作纪律要求、立案线索查办、采取自律管理及纪

律处分措施等方面均进行了制度衔接安排，进一步完善自律

规则体系，有效实现协会对基金行业统一自律管理的目标。

四是明确人员追责原则，压实高管责任。强化私募行业

人员勤勉、忠实意识，打击私募领域高级管理人员“挂靠”乱

象，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检查力度，此次修订规定从业人员可

作为独立检查对象被检查，不受所供职机构是否违规、是否

具有市场主体资格等方面的限制，进一步防止违规人员通过

注销机构、离职等方式逃避责任。

五是明确纪律要求，防范廉政风险。此次修订对检查工

作的纪律要求及实施保障进行了规范，强调廉政保密纪律，

强化监督问责安排，保证案件的检查工作流程可控、能担检

验。


